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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14號 委員 提案第 29238 號   

 

案由：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鑑於現行醫師懲戒覆審機制只限被懲

戒人得向醫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請求覆審，然若該委員會決議

不予懲戒，移付懲戒之醫師公會或主管機關卻無權請求覆審

，顯有違制度設計上武器平等原則，甚而有加劇醫病關係失

衡、增加社會對醫界期待值下降之虞，爰擬具「醫師法第二

十五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鑑於近年常有醫師憑藉專業背景在社群媒體上，公開以不具科學實證基礎之誇大、渲染療

效方式做出非正規治療外宣傳，甚至涉及招攬醫療業務，違反醫學倫理外，更明顯違反醫

療法，恐有誤導民眾就醫觀念或導致延誤治療等情事。而過去曾發生主管機關雖隨即嚴詞

譴責表示重罰、並移送醫師至懲戒委員會處理，該案最終卻以「不予懲戒」作結之情況；

主管機關作為移付醫師懲戒單位，於現行法制下卻無法向醫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請求覆議，

嚴重傷及醫界形象及病人權益。 

二、現行條文第二十五條之二，就醫師懲戒委員會決議有不服者，僅賦予被懲戒人有向醫師懲

戒覆審委員會請求覆審之權利，原移送醫師至懲戒委員會之主管機關，於現行制度下卻無

法請求覆議，顯失公平，爰提案修正除了被懲戒人外，移送懲戒之醫師公會或主管機關，

亦得對醫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請求覆審。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陳椒華 邱顯智 王婉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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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法第二十五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五條之二 醫師移付懲

戒事件，由醫師懲戒委員會

處理之。 

醫師懲戒委員會應將移

付懲戒事件，通知被付懲戒

之醫師，並限其於通知送達

之翌日起二十日內提出答辯

或於指定期日到會陳述；未

依限提出答辯或到會陳述者

，醫師懲戒委員會得逕行決

議。 

被懲戒醫師、移送懲戒

之醫師公會或主管機關，對

於醫師懲戒委員會之決議有

不服者，得於決議書送達之

翌日起二十日內，向醫師懲

戒覆審委員會請求覆審。 

醫師懲戒委員會、醫師

懲戒覆審委員會之懲戒決議

，應送由該管主管機關執行

之。 

醫師懲戒委員會、醫師

懲戒覆審委員會之委員，應

就不具民意代表身分之醫學

、法學專家學者及社會人士

遴聘之，其中法學專家學者

及社會人士之比例不得少於

三分之一。 

醫師懲戒委員會由中央

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設置，醫師懲戒覆審委員

會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置；其

設置、組織、會議、懲戒與

覆審處理程序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二十五條之二 醫師移付懲

戒事件，由醫師懲戒委員會

處理之。 

醫師懲戒委員會應將移

付懲戒事件，通知被付懲戒

之醫師，並限其於通知送達

之翌日起二十日內提出答辯

或於指定期日到會陳述；未

依限提出答辯或到會陳述者

，醫師懲戒委員會得逕行決

議。 

被懲戒人對於醫師懲戒

委員會之決議有不服者，得

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二十

日內，向醫師懲戒覆審委員

會請求覆審。 

醫師懲戒委員會、醫師

懲戒覆審委員會之懲戒決議

，應送由該管主管機關執行

之。 

醫師懲戒委員會、醫師

懲戒覆審委員會之委員，應

就不具民意代表身分之醫學

、法學專家學者及社會人士

遴聘之，其中法學專家學者

及社會人士之比例不得少於

三分之一。 

醫師懲戒委員會由中央

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設置，醫師懲戒覆審委員

會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置；其

設置、組織、會議、懲戒與

覆審處理程序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現行條文第二十五條之二，就

醫師懲戒委員會決議有不服者

，僅賦予被懲戒人有向醫師懲

戒覆審委員會請求覆審之權利

，原移送醫師至懲戒委員會之

主管機關，於現行制度下卻無

法請求覆議，顯失公平，爰提

案修正除了被懲戒人外，移送

懲戒之醫師公會或主管機關，

亦得對醫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請

求覆審。 

 

 


